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第 2次防疫會議 

會議記錄 
壹、 會議開始 

一、會議名稱：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第 2次防疫會議 

二、會議時間：109 年 02 月 21 日（星期五）下午 16 時 00 分 

三、會議地點：雁閣樓會議室 

四、主 席：吳校長嘉生 

五、出席委員：蔡學務長源成、林教務長群博、歐總務長昱廷、葉研發長志權、石館長

兼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櫻櫻、宋主任俊賢、陳主任建良、陳主任嘉康、傅國際長秀仁、

蔣主任博欽、丘處長添富、王院長冠閔、 劉院長國成、程院長榮祥、葉主任金標、

李主任淑芳、李主任國良、王主任昭雄、陳主任小倩、屈主任妃容、張主任文賢、

吳主任季達、林主任昱呈、劉主任育良、李主任宏安、曾組長漢文、吳組長茂德、

紀組長逸倫、稅組長尚雪、吳主任翠姬、康組長筆舜、賴組長崇仁、陳主任玫玉、

翁主任志宗、程主任榮祥、林主任昱呈、湯海外實習長恬恬、劉主任柏伸、陳主任

嘉康、薛總教官良斌、蔡巧薇職業衛生護理、吳惠玲護理師、林嫦如護理師、侯伊

庭護理師、學生會會長黃婷鈺、學生會副會長范文涪。 

六、請假委員：無 

貳、 主席致詞 

這段時間感謝學務長及學務處各單位執行防疫措施，依據教育部要求本校須召開防

疫會議請相關單位配合執行。請學務長說明今天會議重點事項。 

參、 各單位工作報告與討論 

一、 學生事務處 

     蔡學務長源成報告:按照議程召開會議，請衛保組先報告。 

(一)、學務處衛生保健組（稅尚雪組長報告） 

1.本校學生具感染風險追蹤管理統計表如簡報所示， 1月 30日開始追蹤居家健康管理

及居家檢疫學生至目前，本校總共追蹤 10位居家健康管理學生及 9位居家檢疫學生，

於 3月 1日完成第一波需列管居家健康管理及居家檢疫學生。 

2.依教育部提供防疫物資分配衛保組制訂防疫物資管理辦法如附件一，口罩將依照師生

比例分配給予環安衛中心。請環安衛中心負責教職員工分配物資；衛保組負責學生口

罩領取及額溫槍管理。 

3.依據教育部大專校院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工作綱要說明，國內疫情進入社區感染

或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建議進行出入口管控，則需進行全面體溫管控。目前請導師

及任課老師宣導學生有發燒或身體不適症狀，請居家自主健康管及就醫治療等身體康

復後再返校上課。 

蔡學務長源成報告: 

今天至亞洲大學「大專校院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分區說明會」，有三大重點需各

單位協助執行: 

第一點:本校應變計畫書需在補述新增內容，請各行政、教學單位依照初版「僑光科技大



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內容中單位分工執掌編撰應變計畫執行防疫措

施。請將資料提供給衛保組統一彙整。 

第二點: 校園訪視重點及學校配合事項如簡報所示。 

1. 請各單位將執行防疫工作相關資料彙整列冊存檔，提供訪視使用。 

2.亦請各單準備如遇確診個案(學生)，應當如何應對處理之標準作業流程。 

第三點:下周即將開學，教育部要求本校要討論關於學生及校外訪客體溫監測問題: 

(稅尚雪組長報告) 

1. 依據教育部大專校院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工作綱要說明，目前本國疫情無社

區感染，請導師及任課老師宣導學生有發燒或身體不適症狀，請居家自主健康管

及就醫治療等身體康復後再返校上課。 

2. 衛保組已制訂「僑光科技大學疑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個案通報處理流程圖」如

附件二。 

3. 各處室辦活動如需監測體溫可至衛保組借用額溫槍，測量中遇到發燒及身體不適

體者請帶至衛保組，衛保組依據新制訂「僑光科技大學疑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個案通報處理流程圖」處理。 

蔡學務長源成報告: 

依據教育部來文規定建議校內暫緩辦理大型活動，開學後學生會及社團辦理活動

需提出防疫計畫送軍訓室審核。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衛生保健組 

案由:請審議「僑光科技大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修正案。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9 年 2月 20 日臺教高通字第 1090026946號辦理。 

二、僑光科技大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請參閱附件二。 

決議：決議通過。 

 

伍、散會 

     主席:如果各位委員沒有其它意見，今天會議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僑光科技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物資管理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係根據教育部臺教技(二)自第 1090025216號函辦理。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防疫物資，指為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教育部購置供學校防

疫使用之口罩、額溫槍、消毒酒精等物資。 

第三條 教育部提供之防疫物資物資僅限學校防疫專用，並以下列人員優先使用： 

一、 防疫工作第一線人員：如宿舍管理員、護理人員、教官、校安人員、

校工、保全人員等。 

二、 學校臨時性發現學生及教職員工，於校園內出現發燒、咳嗽、喉嚨痛、

呼吸急促等不適或緊急狀況者。 

三、 依防疫指揮中新規定應自主管理人員到校時。 

第四條 教育部提供本校之防疫物資，按本校教職員工生比率為基礎分配予負責教

職員工衛生健康之環境安全衛生中心與負責學生衛生健康之衛生保健

組。 

第五條 教育部防疫物資分配原則以補充備用為目的，學校應設有專人管理及登記

制度，就使用情形確實掌握，並填具防疫物資分配情形表如附件一，獲分

配之校內單位，需另行填報領用清冊如附件二，並依照規定函復教育部。 

第六條 獲分配之各單位領取物資時，應注意存放、運輸及分裝安全，相關原則詳

如附件三。 

  

附件一 



附件一 

教育部提供防疫物資分配情形表 

 

填表學校： 

領取口罩日期： 

領取口罩數量(片)： 

領取酒精日期： 

領取酒精數量(瓶)： 

領取額溫槍日期： 

領取額溫槍數量(支)： 

 

校內使用情形： 

分配物品 分配數

量 

分配單位 保管(使用)人 

    

    

    

    

    

(表格不足可自行增加) 

 

至 109年 3月 10日止剩餘口罩：   片；酒精    瓶 

 

 

 

備註：獲分配口罩之校內單位，須另行製作領用清冊，須包括領用人姓名、領用日期、領用原

因等。  



 

附件二 

 教育部提供防疫物資(口罩)領用清冊 

 

 

  

領用日期 領用人姓名 領用數量 領用原因 

    

    

    

    

    

    

    

    

    

    

    

    

    

    

    

    

    

    

    

    

    

    

    

    

    

    

    

    

    

    



 

附件三 

  

 

 

 

 

 

 

 

 



 

 

 


